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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各级政府及区教育局关于安全生产工作及“党政同责”“一岗双责”有关要求，根据教育部《中小学校岗位安全工作指南》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订《学校党政领导安全重点工作清单》。
（一）校长
校长是学校安全工作的第一责任人，主要职责如下：
1.对学校、师生安全工作全面负责，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和防范体系，落实责任制，明确各岗位安全职责，责任到人，依法制定学校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；
2.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有关学校安全工作的法律法规、上级文件对学校安全工作的规定和上级对学校安全工作的部署；
3.建立安全工作奖惩制度，把安全工作纳入各部门、个人履职考核，与评优推先和绩效考核挂钩，调动全体教职工共同做好学校安全工作的积极性；
4.组织召开学校安全工作领导小组会议，分析研究学校安全工作现状及存在的问题，有针对性地制定学校安全工作计划；
5.及时制止和处理教职工侵犯学生权益和影响学生身心健康的行为；
6．定期督查、指导学校安全工作；
7.加强与所属街道、社区、派出所、消防、卫生、城管等部门的联系，取得他们的支持和配合，共同做好校园及周边安全工作；
8.遇到突发事件立即组织安全领导小组启动应急预案，并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挥；
9.学校安全职责所必需的其它行为；
（二）党支部书记安全工作职责
党支部书记是校园安全的共同责任人，对学校安全工作负主要领导责任，主要职责如下：
1.协助校长管好学校安全工作，校长不在校期间，履行校长岗位安全职责；
2.通过党建工作加强安全教育，提高党员干部的安全责任意识，指导落实岗位安全职责；
3.关心教职工的生活和思想动态，及时掌握校内不稳定因素，积极化解矛盾，维护校园安全稳定；
4.督查学校安全管理制度落实，向学校安全工作领导小组提出整改建议；
5.积极组织开展反邪教工作。
（三）党支部副书记安全工作职责
党支部副书记在书记的领导下，对学校安全工作负领导责任，主要职责如下：
1.协助党支部书记管好学校安全工作，书记不在校期间，履行书记岗位安全职责；
2.协助党支部书记通过党建工作加强安全教育，提高党员干部的安全责任意识，指导落实岗位安全职责；
3.协助书记关心教职工的生活和思想动态，及时掌握校内不稳定因素，积极化解矛盾，维护校园安全稳定；
4.具体督查学校安全管理制度落实，向学校安全工作领导小组提出整改建议；
5.具体组织开展反邪教工作。
（四）分管安全工作的副校长
分管安全工作的副校长是学校安全工作的分管责任人，主要职责如下：
1．协助校长，认真落实有关法规、文件对学校安全工作的规定；
2.可代校长组织召开学校安全工作领导小组会议，传达学习上级有关安全工作的文件，研究学校安全工作存在的问题和隐患，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整改意见，确保学校安全；
3.根据上级要求，依据相关法律法规，不断完善、建立健全学校安全工作管理制度，组织制定各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；
4.全面落实学校安全工作责任制，层层签订学校安全工作责任书，把学校安全工作任务分解到各处室、部门和岗位，并负责检查、督导落实；
5.指导学校安全有关人员和各部门负责人开展工作，定期不定期检查各处室、部门、岗位的安全防范和隐患排查工作，并建立相关台账，在相关记录表上签字；
6.定期组织培训学校安全保卫人员和员工，强化安全责任意识，提高防范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，杜绝因思想麻痹或工作失误造成的安全责任事故；
7．加强安全教育，增强学生自我保护能力，预防学生严重违纪事件，杜绝学生不良行为及安全事故；落实应急演练制度，做到应急演练“全覆盖”；
8.定期组织检查学校各部门的安全设施及器材，保证完好有效。完善校园“三防”设施，认真组织安全检查；
9．加强与有关单位联系，加强校园周边环境的治理；
10.建立健全学校安全管理各类台账和档案制度，检查指导学校各类安全资料的归档备案；
11.督促检查放学前一分钟、每周一节课、每月一次专题讲座的安全教育；
（五）分管教学副校长
分管教学的副校长是学校教学工作的安全责任人，主要职责有：
1.督促全校教师严格落实教学常规。特别是认真落实体育课、劳动课、实验（训）课等教学常规，防止学生意外伤害事故的发生；
2.对必须在校外进行的教学活动要认真审批，要有严密的安全措施，确保活动安全进行；
3.督促全校教师加强师德修养，关爱学生，不得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，切实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。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，杜绝因体罚和心灵虐待造成对学生的伤害事件，确保学生身心健康发展；
4.督促指导教师把学生安全作为教育教学的第一要事，摆在首位，认真落实各有关法规和上级文件对教育教学工作的安全规定，依法办事，依法执教；
5．完成上级交办的其它安全工作任务。
（六）分管后勤副校长
分管后勤的副校长是学校设施设备安全责任人，其主要职责有：
1.制定学校设施设备安全管理工作规章制度，做好学校设备设施安全管理工作；
2.组织对学校建筑物、设施设备的安全检查，特别是消防安全检查，及时消除安全隐患，杜绝安全事故；
3.加强对食堂、自备水源的管理，确保学校食品及饮用水安全；加强学校卫生防疫工作；
4.督促有关人员做好防盗工作，维护学校财产安全；
5.加强学校的安全设施建设，确保校园安全；
6.完成上级交办的其它安全工作任务。
（七）法制副校长
1.协助学校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制定完善校园安全管理制度，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；
2.协助学校加强安全工作，结合小学学生特点，开展有针对性的交通、消防、治安等安全宣传及法制教育；
3.协助学校做好对有不良行为学生的教育转化工作，落实具体帮教措施；
4.协调有关部门对学校周边治安环境进行整治，严肃查处侵害师生合法权益和滋扰校园案件，建立长效机制，维护学校周边治安秩序；
5.配合政法部门妥善处理在校师生违法案件，督促学校妥善处理校园内发生的严重违规违纪问题；
6.协助学校与社会、家庭等方面建立联系，完善“三位一体”法制教育机制，落实各项治理措施；
7.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它安全工作。
（八）工会主席
1.发挥工会组织对校园安全工作的参与和监督作用；
2.定期召开工会委员会会议，检查各部门安全工作；
3.协助学校摸查内部人员的不稳定因素，及时化解矛盾；
4.关心教职工的思想动态和文化生活，帮助教职工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。对发生重大事情的家庭应及时慰问并家访；
5.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它安全工作。
